附件3：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工程造价分会

优质造价咨询企业评价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指标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基本条件
	一票否决项
	1、申报单位非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会员或不按规定缴纳会费的。

2、单位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遵守市场行为规范，不坚持公平竞争，不维护行业信誉，不注重职业道德建设，不抵制商业贿赂；在本地区或本行业声誉不佳；在近三年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通报处分或列入“黑名单”的。

3、单位近三年被行业协会通报或披露过不守法经营，市场行为不规范，存在恶意压低收费和弄虚作假谋取承揽项目的情形的。

4、单位经营状况不良，存在经法院或劳动仲裁机构认定的恶意拖欠员工工资或违反其他劳动法的情形。

5、单位近三年在建设主管部门或造价管理机构的执法检查中被认定为需要整改的。

备注：符合上述五项其中任意一项的，不得参加评价。
	

	2
	内部管理
	20
	1、企业内部管理规范，组织机构健全，通过 IS0 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3项体系认证，且均在有效期内，得5分,通过其中 2 项认证且有效，得4分；仅通过1项认证，得3分；否则不得分。

2、内部应用办公信息管理系统，建立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建立指标库、材料库或将科技工具应用于业务的，每项得2分，本项最高8分。

3、公司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4、具有单位徽标，企业文化建设效果良好，得2分；否则不得分。
	

	3
	单位规模
	15
	以参评年度造价咨询营业收入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作为评分依据：

1、年造价营业收入：≥2000 万得 8分；≥1000 万得 6 分；≥700 万得 5 分；≥500 万得 4 分；≥300 万得 3 分；＜300 万不得分。

2、造价专业技术人员规模：≥30 人得 7 分；≥20 人得6分；≥10人得5 分； ≥5 人得4分；＜5人不得分。


	


	4
	支持行业
（协会）发展工作
	15
	1、参评年度受委托承担或参与国家、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工程造价标准规范、课题研究、专家评审等工作，国家级 2分/项，省级1分/项，市级0.5分/项，本项最高分3分。
2、参评年度单位参与中价协和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举办的会议、论坛、课题研究、专题评审、标准编制等协会活动，以及提供书面意见并获采纳的，每次1分；为协会工作或活动提供人员支持，每次1.5 分；本项最高得12分。
	

	5
	编写书籍和论文
	5
	单位或单位员工主编书籍2分/项，参编书籍1分/项，公开发表论文1分/篇，在省协会内部刊物、网站、公众号上发表论文或新闻稿的1分/次，本项最高得分5分。
	

	6
	单位员工参加培训
	10
	参评年度单位员工参加行业主管部门、省协会举办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活动等，每人每次0.2分，本项最高10分。
	

	7
	项目奖项
	6
	单位、单位员工、单位完成的项目所获得的奖项为评分依据：获国家级协会奖项，每项得3分。

获省建协工程造价分会奖项，每项得2分。
如同一个项目获得多个等级奖项，以最高奖项为得分项，不叠加； 

备注：本项最高得6分。
	

	8
	单位诚信及履约情况
	15
	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信用评价等级AAA级得15分，省级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信用评价A级得15分，B级10分，C级得5分，其它不得分。
备注：本项最高得到15分。
	

	9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8
	参评年度捐款捐资参与扶贫、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活动，每次2分。
参评年度举办行业公益讲座的，每次2分。
开展校企合作、设立在校生实习基地的，得2分。
备注：本项最高分得8分。
	

	10
	党建工会妇女工作
	6
	单位建立党组织、工会、妇女组织有批复文件的，每项得 2分，本项最高分4分。
按规定和要求开展党组织、工会、妇女组织活动的，得2分；开展活动但达不到规定次数的，得1分；未开展活动的不得分。
	

	合

计
	100 分
	
	




